
根据《东方红产业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

约定，本基金合同生效满一年后的每个季度对日，根据基金在该季度对日前一年（不含该日）

的收益率分档收取本基金的管理费。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2014年6月6日，2026年6月6日

为合同生效满一年后的第四十五个季度对日，根据基金合同约定，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需要确定本季度对日区间【2026年6月6日起（含）至2026年9月6
日（不含，下一季度对日）】的管理费率，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金合同约定的管理费计提标准
前一年的收益率（R）

R＜-5%

-5%≤R＜8%

R≥8%

适用管理费率M（年）

0

1.2%

2%

R =（区间截止日基金份额累计净值–区间起始日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区间起始日基

金份额累计净值 × 100%
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 基金份额净值 + 基金份额累计分红，基金份额累计分红：自基金

成立至指定交易日基金份额累计分红之和。

二、季度对日区间的适用管理费率

本季度对日前一年，即 2025 年 6 月 6 日（含）至 2026 年 6 月 6 日（不含）的收益率 R 为

77.15%，依据基金合同约定的管理费计提标准，本季度对日区间适用的管理费率为 2%。自

2026年6月6日起（含）至2026年9月6日（不含），管理人将按照确定的管理费率计提本季度

对日区间应收取的管理费，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M÷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M为季度对日区间适用的管理费率

三、咨询方式

如有疑问，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或登陆相关网址进行咨询，客户服务电话：

4009200808，公司网址：www.dfham.com。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投资需谨慎，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

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最新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和相关公告

等。敬请投资者关注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提前做好风险测评，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购买风险等级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六月六日

关于东方红产业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确定季度对日区间适用管理费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本案已由深圳国际仲裁院决定撤销；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本案被申

请人；

3、涉案金额：本案已由深圳国际仲裁院决定撤销，与公司相关的金额为0；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因本案已被撤销，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产

生影响。

一、本案基本情况

公司于2019年9月26日收到深圳国际仲裁院出具的《仲裁通知》，公司收购的控股子公

司深圳市金之彩文化创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之彩”）原股东西藏新天地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本案申请人）（以下简称“新天地”）以公司未履行股权转让相关约定为由，向深圳国

际仲裁院提交了仲裁申请，请求裁决公司向新天地支付2013年1月-10月经营利润70%所有

者权益金额人民币 19,438,983.15元等，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年 9月 28日刊载于《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与新天地股权转让纠纷仲裁案有关事项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9-093）。

二、本案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6年6月5日收到深圳国际仲裁院出具的《撤案决定书》，具体如下：

2026年4月30日，申请人提交《撤回仲裁申请书》，申请撤回全部仲裁请求。

根据《仲裁规则》第四十七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仲裁院决定撤销本案。

鉴于申请人在仲裁庭组成前申请撤回仲裁请求，申请人应承担的仲裁费为人民币 44,
658.50元，申请人已预交人民币200,062元，冲抵上述申请人应承担的仲裁费后，剩余部分人

民币155,403.50元将由仲裁院退还给申请人。

三、公司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不存在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七章第四节“重大诉讼和仲裁”有关

规定的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和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因上述案件已被撤销，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不产生影响。

五、备查文件

深圳国际仲裁院《撤案决定书》。

特此公告。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5日

证券代码：002303 证券简称：美盈森 公告编号：2026-027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撤案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于 2026年 6月 5日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了本公司 2026年第二期二级资本债
券，本期债券发行总额为人民币400亿元。债券期限10年，第5年末附有前提条件的发行人
赎回权，票面利率为1.88%。

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依据适用法律和主管部门的批准全部用于补充
本公司二级资本，支持业务持续稳定发展。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5日

A股代码：601166 A股简称：兴业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6-024
可转债代码：113052 可转债简称：兴业转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6年第二期二级资本债券发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披露时间及公告名称

锁定期届满日期

可解锁股票数量及占总股本比例

时间：2025年3月25日
公告名称：《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2026-06-04

可解锁股票数量：158.00万股，占总股本比例：0.39%

一、本期员工持股计划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3月23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并于2025年4月21日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集萃

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5年 6月 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

书》，“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证券账户号码：

B886291072、B886868578）所持有的1,580,000股公司股票已于2025年6月5日非交易过户至

“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证券账户号码：

B887289727），过户价格为7.12元/股。本次非交易过户完成后，本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持

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为1,58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39%。

2025年9月29日，公司召开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设立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

委员会委员的议案》等议案。同日，公司召开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预留购买价格的议案》及《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

持股计划预留份额分配的议案》等议案，对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的预留份额进行分配。

2025年 10月 2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

认书》，“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证券账户号码：

B886868578）所持有的460,000股公司股票已于2025年10月24日非交易过户至“江苏集萃药

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证券账户号码：B887289727），

过户价格为7.12元/股。本次非交易过户完成后，本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持有的公司股份

数量为2,04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50%。

2026年6月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锁定期届满暨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二、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锁定期

根据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及《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本员工持股计划所获标的股票，自公司公告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

12个月且满足本员工持股计划约定的解锁条件后，一次性解锁。

根据上述锁定期安排，本员工持股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的锁定期于 2026年 6月 4日届满

（不包含预留授予人员）。

三、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业绩考核完成情况及首次授予部分解锁情况

根据《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及《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员工持

股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锁定期已届满且解锁条件已成就，具体如下：

解锁条件

（一）公司层面业绩考核
以2024年业绩为基数，2025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10%
注：上述“营业收入”指经审计的公司合并报表营业收入

（二）个人层面业绩考核
若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达标，则本员工持股计划将根据公司绩效考核相关制度对个人进行绩效考

核，绩效考核结果划分为S、A、B、C、D五个档次，具体如下所示：

考核结果

个人层面解锁比例

S

100%

A B C

0%

D

是否满足解锁条件的说明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的《江苏集萃药康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审计报告》（致同审字【2026】第110A013249
号）：2025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93,389,024.92元，较2024年度营业收入增
长率不低于10%，已达到持股计划设定的考核目标，满足公司层面解锁条件。

本员工持股计划首次授予的44名持有人2025年度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均为B
及以上级别，个人层面解锁比例均为 100%。

综上所述，本员工持股计划首次授予的解锁条件已成就。44名持有人均符合解锁条件，

因此公司本员工持股计划首次授予部分可解锁的权益份额共计1,124.96万份，对应股份数量

为158.00万股，约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39%。

四、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首次授予锁定期届满后的后续安排及交易限制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锁定期届满后的后续安排

本员工持股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锁定期于2026年6月4日届满，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

管理委员会将根据《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及《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市场情况等因素择机出售本员工持股计划所对应的权益份额，并在依法扣除相关税费后，按

照持有人所持有的权益份额进行分配。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的交易限制

本员工持股计划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关于股票买卖相关

规定，在下列期间不得买卖公司股票：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五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

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十五日起算，至公告前一日；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五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

进入决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之日；

4、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若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政策性文件发生变更，本员工持股计划的交易限制适

用变更后的相关规定。

五、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2025年员工持股

计划首次授予解锁条件是否成就进行了核查，本员工持股计划首次授予的持有人均满足解锁

期的解锁条件。本次解锁的持有人均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

见》《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等有关规定，资格合法、有效。

六、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6日

证券代码：688046 证券简称：药康生物 公告编号：2026-027

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锁定期届满暨解锁条件成就的公告 一、管理费调整方案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管理费下调起始日期

调整原因

信澳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信澳现金宝货币

025672

信达澳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办法》）及《信澳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
（以下简称“《基金合同》”)《信澳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

2026-06-04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关于管理费的相关约定：“如果以0.80%的管理费计算的七日年化暂估收益率小于或等于
2倍活期存款利率，管理人将调整管理费为0.30%，以降低每万份基金暂估净收益为负并引发销售机构交收透支
的风险，直至该类风险消除，基金管理人方可恢复计提0.80%的管理费。基金管理人应在费率调整后依照《信息披
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因触发上述情形，基金管理人于2026年06月04日将管理费率调整为0.30%。

二、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待上述情形消除后，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发布管理费费率恢复至0.8%的相关公告，敬请

投资者关注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公告。

2、如有疑问，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118/0755-83160160）或登

陆网站http://www.fscinda.com/获取相关信息。

3、本基金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每万份基金暂估净收益和七日年化暂估收益率会因货币

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因此，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基金运作情况调整后续管理费率，敬请

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4、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本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需谨慎，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请于

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产品概要》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

告，充分认识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认真考虑产品存在的各项风险因素，并根据自

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因素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做好风

险测评，在了解产品情况、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购买风险等

级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信达澳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06月06日

关于调整信澳现金宝货币市场基金管理费适用费率的公告

证券代码：002388 证券简称：新亚制程 公告编号：2026-033

新亚制程（浙江）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6年6月5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5日9:15-9:25,

9:30-11:30和13:00一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5日9:15至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康路卓越梅林中心广场（北区）1栋

306A）
3、召开方式：现场召开（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伟华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共358人，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69,900,01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69%，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率为13.81%。

其中：
（1）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56,777,463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率为11.22%；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5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3,122,55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率为2.59%。
2、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3、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69,900,013股；同意67,070,0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514%；反对 2,56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627%；弃权26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386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13,556,350股；同意10,726,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9.1242%；反对2,56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8.8856%；弃权26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02%。

2、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69,900,013股；同意67,077,4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619%；反对 2,555,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555%；弃权26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382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13,556,350股；同意10,733,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9.1788%；反对2,55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8.8487%；弃权26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25%。

3、审议通过《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69,900,013股；同意67,027,2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901%；反对 2,59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066%；弃权28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403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13,556,350股；同意10,683,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8.8085%；反对2,59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9.1121%；弃权28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95%。

4、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69,900,013股；同意67,028,7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923%；反对 2,60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239%；弃权26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383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13,556,350股；同意10,685,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8.8195%；反对2,60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9.2013%；弃权26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91%。

5、审议通过《202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69,900,013股；同意67,060,9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383%；反对 2,569,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754%；弃权27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386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13,556,350股；同意10,717,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9.0570%；反对2,56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8.9513%；弃权27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17%。

6、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下属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提供担保的议案》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69,900,013股；同意67,027,5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906%；反对 2,600,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199%；弃权27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389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13,556,350股；同意10,683,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8.8107%；反对2,60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9.1807%；弃权27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87%。

7、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69,900,013股；同意67,080,7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667%；反对 2,558,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601%；弃权26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373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13,556,350股；同意10,737,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9.2031%；反对2,55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8.8723%；弃权26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46%。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定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13,556,350股；同意10,648,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78.5532%；反对 2,65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5584%；弃权25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888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13,556,350股；同意10,648,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8.5532%；反对2,65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9.5584%；弃权25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84%。

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对此议案回避表决，回避股数为56,343,663股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69,900,013股；同意66,992,8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409%；反对 2,646,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856%；弃权26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373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13,556,350股；同意10,649,1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8.5547%；反对2,64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9.5193%；弃权26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60%。

10、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69,900,013股；同意67,067,2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95.9474%；反对 2,564,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690%；弃权26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383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13,556,350股；同意10,723,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9.1035%；反对2,56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8.9181%；弃权26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84%。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1、逐项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1）选举杨寿海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69,900,013股；同意65,635,78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8995%。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13,556,350股；同意 9,292,1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8.5444%。
杨寿海先生当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选举陈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69,900,013股；同意65,168,3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2309%。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13,556,350股；同意 8,824,7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5.0967%。
陈洋先生当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选举吴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69,900,013股；同意65,168,40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2309%。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13,556,350股；同意 8,824,7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5.0967%。
吴沛先生当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选举杨芸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69,900,013股；同意65,158,42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2166%。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13,556,350股；同意 8,814,7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5.0231%。
杨芸女士当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逐项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1）选举翟志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69,900,013股；同意65,453,19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6383%。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13,556,350股；同意 9,109,5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7.1975%。
翟志胜先生当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选举杨幼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69,900,013股；同意65,167,79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2300%。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13,556,350股；同意 8,824,1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5.0922%。
杨幼敏先生当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选举张德贤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69,900,013股；同意65,170,82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2343%。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13,556,350股；同意 8,827,15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5.1146%。
张德贤先生当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指派董楚、向贻航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有效，本次股东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亚制程（浙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5日

证券代码：002388 证券简称：新亚制程 公告编号：2026-034

新亚制程（浙江）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新亚制程（浙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通知

于2026年6月5日以口头和微信的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并于2026年6月5日15:30在公司会
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形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7人。

经全体董事共同推举，会议由董事杨寿海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经过
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豁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公司于2026年6月5日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选举产生第七届董事会，为保证公司新一

届董事会工作的正常进行，公司于同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根据《公司章
程》、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同意豁免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通知期限
的要求。

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杨寿海先生为公司董事长（简历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法定代表人相应变更为杨寿

海先生。
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充分研究，选举以下董事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生效。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名称

审计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人员组成

主任：翟志胜
委员：张德贤、吴沛

主任：杨幼敏
委员：陈洋、翟志胜

主任：张德贤
委员：吴沛、翟志胜

主任：杨寿海
委员：陈洋、杨幼敏

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的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杨寿海先生为公司总裁（简历见附件）。任期自聘任

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常务副总裁、副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杨芸女士为公司常务副总裁，王悦女士为公司副总裁

（简历见附件），任期自聘任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该预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郄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见附件），任期自

聘任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忻黎鸣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简历见附件），任期自聘

任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许晓钦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见附件），任

期自聘任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新亚制程（浙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5日
附件：
1、董事长兼总裁杨寿海先生简历：
杨寿海先生，195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历任天长市天达电

仪成套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上海元昌置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顾问，上海金帛经贸有限公
司总经理，保信久易投资(青岛)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2023年8月至今任中山新力信电子有
限公司董事；2024年12月至今任惠州市新亚惠通电子有限公司董事；2025年5月至今任深圳
市新亚兴达电子有限公司董事；2025年7月至今任新亚中宁新材料科技（衢州）有限公司总经
理（法定代表人）。

杨寿海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公司控股股东衢州保信央地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欧挞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华隋实业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伟华
女士系夫妻关系，与第七届董事会董事杨芸女士系父女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管不存在关
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落款日，杨寿海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
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2、常务副总裁杨芸女士简历
杨芸女士，1982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职China Met⁃

al Recycling (Holdings) Limited 部门主管，CHINA AIM CORPORATION LIMITED 执行
董事，SuperX AI Technology Limited（纳斯达克上市，股票代码：SUPX）数据研发应用部。

杨芸女士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公司控股股东衢州保信央地科技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欧挞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华隋实业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伟华女
士系母女关系、与第七届董事会董事杨寿海先生系父女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管不存在关
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落款日，杨芸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
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

3、副总裁王悦女士简历
王悦女士，1986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金融学学士学位，法国里昂商学院金融市场学硕士学位，上海交通大学
高级金融学院EMBA。曾任上海悦尼丝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中沃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投资经理、投资副总监，上海马洲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副总监、投资总监和常
务副总经理；2023年10月至今任公司总裁助理兼战略投资副总监，2024年10月至今任公司副
总裁。

截至本公告落款日，除在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浙江昌悦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担任董事的
情形外，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截至本公告落款日，王悦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
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

4、董事会秘书郄涛先生简历
郄涛先生，198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民盟盟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

经济师。历任浙江如山汇金资本管理公司证券投资经理，陕西文化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投资与资本运营管理中心副总经理，西安海星科技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兼投资总监，陕西文投丝路西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首席资本运营官，兴正伟科技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总裁助理兼投资总监；2026年5月至今任公司战略投资部总监。郄涛先生已取得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郄涛先生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截至目前，郄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郄涛先生具有5年以上金融相关工作经验，
熟悉证券相关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
规定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行政监督管理措施，未受过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5、财务总监忻黎鸣先生简历
忻黎鸣先生：1981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曾主要任职上

海万都中心大厦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上海赤杉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现
任保信久易投资（青岛）有限公司监事，公司旗下公司新亚杉杉新材料科技（衢州）有限公司董
事、浙江新亚中宁新能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深圳市好顺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及浙江福亚电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026年2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落款日，忻黎鸣先生通过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持有公司15.09万股股份。忻黎
鸣先生除在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保信久易投资（青岛）有限公司担任监事的情形外，与公司
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
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
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6、证券事务代表许晓钦先生简历
许晓钦先生，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毕业于江

苏师范大学，法学专业，历任上海三爱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管、投资规划部
主管；江苏京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事务部经理；上海广奕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助理；2024年9月起至今供职于公司证券部，2024年11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许晓钦先生已取得深交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截至本公告落款日，许晓钦先生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落款日，许晓钦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
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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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亚制程（浙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新亚制程（浙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6月5日召开了2025年度股

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等相关议案，选举产生了4名非独立董事、3名独
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各
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委员，并聘任公司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公司董事会
换届选举已完成，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
1、董事长：杨寿海先生
2、非独立董事：杨寿海先生、陈洋先生、吴沛先生、杨芸女士
3、独立董事：翟志胜先生、杨幼敏先生、张德贤先生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自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中

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名称

审计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人员组成

主任：翟志胜
委员：张德贤、吴沛

主任：杨幼敏
委员：陈洋、翟志胜

主任：张德贤
委员：吴沛、翟志胜

主任：杨寿海
委员：陈洋、杨幼敏

其中，审计委员会召集人翟志胜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上述董事会成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6年
4月28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经
济参考报》上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二、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同意聘任以下人员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具体如下：
总裁：杨寿海先生
常务副总裁：杨芸女士
副总裁：王悦女士
董事会秘书：郄涛先生
财务总监：忻黎鸣先生
证券事务代表：许晓钦先生
上述人员任期自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止。公司董事会秘书与证券事务代表均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书，具备履行相关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其任职符合《公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联系方式

姓名

联系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董事会秘书

郄涛先生

深圳市福田区中康路卓越梅林中心广场（北区）1栋306A

0755-23818518

0755-23818501

zhengquanbu@sunyes.cn

证券事务代表

许晓钦先生

特此公告。
新亚制程（浙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5日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各基金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等规定，在履行规定审批程序并经基金托
管人同意后，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部分公募基金参加了南京
迪威尔高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威尔”或“发行人”）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优先配售。迪威尔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
本公司股东控制的子公司，因此本次优先配售涉及关联交易。

根据迪威尔发布的《南京迪威尔高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网上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公告》以及其他相关公告,现将本公司旗下公募基金参与迪威
尔本次发行优先配售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南方浩信积极3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南方全天候策略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获配数量（张）

3,500

2,150

获配金额（元）

350,000

215,000

投资类型

优先配售

优先配售

南方国证石油天然气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上证科创板综合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价值臻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核心竞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改革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鑫悦15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南方君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30

310

210

190

190

130

110

53,000

31,000

21,000

19,000

19,000

13,000

11,000

优先配售

优先配售

优先配售

优先配售

优先配售

优先配售

优先配售

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nf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89-8899咨询相
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6月6日

南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投资关联方承销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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